
中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书  

中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将于2023年3月28日召开公司第

十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《关于公司聘请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》、《关

于公司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及2023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发生额的

议案》、《关于公司2023年度项目储备计划的议案》、《关于公司提供财务资助

的议案》。 

根据有关规定，我们对上述事项有关的全部资料事前进行了认真审议，现发

表意见如下：  

在审议上述议案之前，公司向我们提交了《关于公司聘请 2023 年度审计机构

的议案》、《关于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及 2023 年度预计日常关

联交易发生额的议案》、《关于公司 2023 年度项目储备计划的议案》、《关于公司提

供财务资助的议案》等议案有关的详尽资料，我们认真查阅和审议了所提供的所

有资料，并就相关事宜与公司董事会、管理层以及公司的控股股东进行了深入的

询问与探讨。在保证所获得资料真实、准确、完整的基础上，基于独立判断，我

们认为公司上述议案符合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和政策的规定，符合上市公司的长

远发展规划和社会公众股东的利益。因此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第十届董事会

第十一次会议审议。 

 

 

 

 

 

 



（本页无正文，仅作为关于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有关事项之独立董事事前

认可意见书的签字页） 

独立董事：  夏 凌  邵瑞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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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（签名）  （签名） 

史剑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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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签名） 

2023年 3 月 24日 


